
附件 6

河北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编号编写规则

一、课程编号规则

二、学院代码和名称对照

学院名称 学院代码

00 研究生院

11 理学院

12 机械工程学院

13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14 电气工程学院

15 化工学院

16 土木与交通学院

17 经济管理学院

1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 人文与法律学院

22 外国语学院

23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2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8 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

X/Z 0 0 G/B/S

学术学位 X，专业学位 Z

学院代码，见下表

贯通课 G，博士课程 B，硕士课程 S

学院内课程序号


